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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重庆市保留为行政审批必要条件的
中介服务事项清单（2021 年版）的通知

渝府发〔2021〕20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推进我市“放管服”改革，优化行政审批服务，减轻

企业和群众负担，促进中介服务市场健康发展，现将《重庆市保

留为行政审批必要条件的中介服务事项清单（2021 年版）》（以

下简称《清单（2021 年版）》）印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工作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清单管理

《清单（2021 年版）》列出 91 项保留为行政审批必要条件

的中介服务事项，包括在办理行政审批过程中必须由申请人或行

政审批部门委托中介机构开展的各类技术审查、论证、评估、评

价、检验、检测、鉴证、鉴定、证明、咨询、试验等。行政审批

部门委托中介服务机构开展服务的，应当通过竞争性方式选择中

介服务机构，并自行承担服务费用，不得转嫁给市场主体承担。

凡未纳入《清单（2021 年版）》的事项，行政审批部门不得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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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委托中介服务机构开展服务。

二、实行动态调整

《清单（2021 年版）》统一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布。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，以下简称区县）政府、市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

单位要在本通知印发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在网上办事大厅和门户网

站公开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。建立动态调整机制，行政审

批中介服务事项因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，国务院决定新增、取消、

变更等需要调整的，应当按程序报市政府同意后，及时调整并

公布。

三、加强服务监管

各区县政府、市政府各部门和有关单位要按照《重庆市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网上中介服务超市建设工作方案的

通知》（渝府办发〔2020〕95 号）要求，进一步梳理本单位管

理的事业单位、主管的社会组织及其举办的企业开展行政审批中

介服务情况，推进各类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有序入驻网上中介服务

超市。市级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监管，制定

行政审批中介服务配套制度和服务标准，建立中介服务机构信用

体系和考核评价机制，规范中介服务机构及从业人员执业行为，

规范中介服务收费，严格查处违法违规行为，保障行政审批中介

服务质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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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清单（2021 年版）》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，《重庆

市保留为行政审批必要条件的中介服务事项清单（2020 年版）》

（渝府发〔2020〕2 号）不再执行。

重庆市人民政府

2021 年 8 月 1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